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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民總醫院契約醫事人員徵才公告 

徵才單位 臺中榮民總醫院病理檢驗部(病理作業區) 

職    稱 契約醫事技術師(醫事檢驗師) 

名    額 正取 1 人 (得視成績至多列備取 2 名，儲備期限 6 個月) 

性    別 不拘 

上網期間 即日起至 民國 115 年 2 月 3 日 

資格條件 

1、 國內、外大學醫事檢驗系畢業、取得醫事檢驗師證書。 

2、 具檢切工作經驗，或曾參加病理檢體處理及採檢相關研討課程者

尤佳。 

3、 具細胞病理醫檢師程度評定測驗合格證書，或可接受細胞病理診

斷在職訓練者尤佳。 

4、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條例第六條規定，條件相等而為因公致身

心障礙退除役官兵及一般退除役官兵者，依序優先錄用。 

5、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具有就業弱勢身份者，加總分百分之五，惟

須經本院評定與適任之工作能力者始得錄用。 

6、 報名人數未達二人以上者，逕依規定再次公告，如確實無適當人

選時，得以一人實施甄選。 

工作項目 外科病理檢切及切片、細胞病理檢體處理。 

薪資範圍 

依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 114年 3月 26日輔人字第 1140020268號

函核定『約用人員薪資表』規定支薪；工作獎金視單位營運狀況而

定，每月合計薪資約 40,000元以上。 

工作地點 台中市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本院病理檢驗部病理作業區 

考試地點 本院第一醫療大樓 B1 病理部教學室 

甄試項目 

1、 筆試(含術科)測驗（60%）：病理學。 

2、 口試測驗（40%） 

3、 錄取標準：筆試或面試其中一科成績未達六十分者或總成績未達

七十分者，不予錄取。總成績相同時，以筆試成績定其排序。 

甄試時程 筆試、口試日期：於考前以 E-mail 或電話另行通知。 

報名方

式(含檢

具文件) 

1、請依序檢附甄試報名表(請依附件格式撰寫)、畢業證書、國民身分

證、考試及格證書、醫事檢驗師證書或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等相關

文件影印本，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115 年 2 月 3 日止（掛號郵寄

40705 臺中市臺灣大道四段 1650 號病理檢驗部(信封上請註明

「應徵契約醫事檢驗師」)，以郵戳為憑（逾期不予受理）。 

(1)聯 絡 人：簡小姐         聯絡電話：04-23592525 轉 5701       

(2)電子信箱：e-mail 至 chsuanm@vgh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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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報名者如為院內現職人員，應經現職單位主管同意，並檢具主管

同意書（如附件）。 

3、經審查符合報考資格者，另行通知參加甄試，資格條件不符者恕不

通知或退件。 

4、報名人員應檢附之資料，如有闕漏，請依通知之期限內補正，如有

刻意隱瞞情形，納入甄選評比考量。 

5、儲備期限：係指正取人員生效日起算，期間單位內如有與本公告相

同職稱、性質相近之職缺，則依序遞補。 

6、請務必留下可聯絡到的手機、電話及 e-mail。 

備註 

1、請攜身份證正本應考。 
2、開始考試後，逾 10 分鐘(含)不得進入考場。 
3、正式錄取人員公告於本院網站（中榮網站首頁），並個別通訊通
知。 
4、儲備期限：係指正取人員生效日起算，期間單位內如有與本公告相
同職稱、性質相近之職缺，則依序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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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榮民總醫院院內員工報考醫務契約人員主管同意書 

單位名稱 職  稱 姓名 

  
 

(當事人親自簽名) 

考試單位  

考試日期       年     月     日 

報考之職務 
 

所屬單位主管簽核 
 

 

 

一級單位主管簽核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說明： 

一、同意書填寫後須經原單位主管簽章，逕送甄選單位存查。 

二、報名應考資格如下： 

 (一)醫務管理組員、醫務副管理師、醫務副技術師、資訊副工程師、

司廚員：任職本院契約行政助理(或助理工程師、照服員、廚務

佐理員)累計服務滿五年以上，始符合報名各該職類甄選。 

 (二)醫務管理專員、醫務管理師、醫務技術師、資訊工程師：任職本

院契約醫務管理組員(或醫務副管理師、醫務副技術師、資訊副

工程師)累計服務滿七年以上，始符合報名各該職類甄選。 

 三、未符合應考資格及檢附同意書逕自報名應考者，俟經甄選錄取並

同意受僱者，為避免違反勞動權益，致生勞資爭議，應由當事人

依其意願受僱當日「主動申請離職」後，同日核發新單位僱用

函，且服務年資及特休假工作年資，均不予採計。 

 

附件五 


